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2020年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全国环评与排污许可工作会议要求，根据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和《关于做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939号），决定在全省开展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现将《江苏省2020年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确保顺利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发证登记工作任务。

附件：1. 江苏省2020年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实施方案
      2. 清理整顿第一阶段33个行业明细表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2月24日

附件1

江苏省2020年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

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实施方案
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国务院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支撑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基础。2019年，我省按照“先发证，后到位”原则，提前一年推进完成全部规定行业许可证核发“全覆盖”任务。为切实做到应发尽发和完成排污登记任务，实现所有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全覆盖”，根据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工作，全面摸清我省已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的所有行业排污单位情况，清理无证排污单位，做到排污许可证应发尽发。督促排污单位按期完成排污登记，做到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全覆盖”。建立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全联动”机制，推动排污许可证“全周期”长效管理，为探索建立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一证式”管理体系奠定基础。
二、工作内容

坚持“同步部署、全面覆盖”“实事求是、规范排污”“明确责任、强化监督”等原则，按照“先发证、再到位”“边执法监管、边推进完善”的总体思路，通过落实“摸、排、分、清”四项重点任务，全面清理纳入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所有行业无证排污单位，做到排污许可证应发尽发、排污登记全覆盖。
（一）摸清底数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以“二污普”污染源信息清单为基础，结合“一企一档”以及工商、税务、电力等信息，筛选排查纳入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所有行业企业清单，并组织对本行政区2018年以来投入运行的重点行业排污单位进行摸排，与“二污普”清单合并形成固定污染源基础信息清单。

（二）排查无证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根据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中排污许可证档案库，筛除已发证排污单位后，对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管理要求，对剩余排污单位全面排查、逐个过堂，确定是否应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应纳入许可管理的企业，明确管理类别（重点管理、简化管理、登记管理）；不纳入许可管理的企业，明确未发证或登记的原因。完成逐个排查后，形成待查排污单位清单。

（三）分类处置

对待查排污单位清单中应当发证或者登记的排污单位，各地应当通知到户。其中，对存在以下情形的，按照分类处置原则进行处理：

1.无整改情形类。生态环境部门依法核发排污许可证。
2.禁止核发类。对位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等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禁止建设区域的，或者生产设施、产品属于产业政策淘汰类的排污单位，生态环境部门不予核发排污许可证。对无排污许可证仍然排放污染物的，生态环境部门报请有批准权的地方人民政府依法责令拆除、关闭。

3.停产类。对临时停产（2020年12月底前可能复产）的排污单位，生态环境部门通知排污单位负责人尽快申请排污许可证，同时做好帮扶指导，帮助排污单位尽快申领取得排污许可证；对长期停产（2020年12月底后复产）的排污单位，生态环境部门通知排污单位负责人在复产排污前申领取得排污许可证，停产期间排污单位负责人应按照排污登记的程序要求，及时在排污登记平台开展排污登记。

4.排污单位承诺整改类。对采用的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措施暂不具备达标排放能力的，由排污单位提出整改承诺和整改方案，生态环境部门下达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记载其存在的问题，规定其承诺整改内容和整改期限（整改期限为三个月至一年）。

5.无总量指标类。生态环境部门依法核发排污许可证，其许可排放量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计算结果、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如有明确要求）以及地方环境质量改善要求从严确定。
6.“未批先建”类。生态环境部门下达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记载其存在的问题，规定其承诺整改内容和整改期限。排污单位在整改期限内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的，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此类“未批先建”排污单位在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应充分利用现有数据，重点关注环境质量现状、污染防治措施论证、达标可行性分析、环境风险防范等与污染物排放相关内容。

7.其他整改情形类。总体上按照“先发证再到位”的原则，由排污单位提出整改承诺和整改方案，生态环境部门下达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记载其存在的问题，规定其承诺整改内容和整改期限。对存在第4类至第7类情形之一的，排污单位应当承诺采取措施确保整改期间达标排放。对存在第4类至第7类多种情形的，下达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时应分别提出整改要求。
8.登记管理类。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工作指南（试行）》开展登记工作。根据停产类清理要求，长期停产（2020年12月底后复产）的排污单位，不论其属于发证类还是登记类，都应当通知排污单位负责人及时登记排污信息。

（四）整改清零

各地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待查排污单位清理，做到逐个销号、应发尽发，注明整改要求；对无法核发排污许可证的，应注明原因，不留死角。最终形成固定污染源管理清单，实现本地区试点行业固定污染源全覆盖。
三、进度安排

（一）2月底完成固定污染源管理清单梳理工作。各设区市将“二污普”所有行业企业清单、“一企一档”补充清单、工商税务电力补充清单、2018年以来投入运行企业补充清单分别导入部清理整顿信息平台，形成固定污染源管理清单，完成初步校核工作。（许可证核发部门牵头，污染源普查部门、环境执法部门配合）

（二）3月底完成固定污染源类别确定工作。各设区市从固定污染源管理清单中剔除已发证企业，对剩余企业通过档案查阅、电话核实等方式确定是否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及管理类别（重点管理、简化管理、登记管理），完成固定污染源管理清单中所有企业的类别确定工作。（许可证核发部门负责名单汇总和复核；污染普查部门负责企业数据校核；环境执法部门协助存疑企业分类）

（三）4月底完成第一阶段33个行业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分类处置工作（各设区市完成时限可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情况调整）。各设区市在2019年清理整顿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对第一阶段33个行业（行业明细表见附件2）待查排污单位清单中的排污单位再次梳理，按照无整改情形类、禁止核发类、停产类、排污单位承诺整改类、无总量指标类、“未批先建”类、其他整改情形类、登记管理类等8大类情形，进行分类处置。（许可证核发部门负责发证和登记，排污总量管理部门负责许可排放总量审核，环境执法部门负责无证排查和整改情况核查）

（四）9月底完成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112个行业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发证和排污登记工作。通过分行业摸底排查、组织培训、现场指导、集中审核、重点帮扶等方式，做好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和排污登记工作，实行对账销号，有序推进排污许可发证登记。（许可证核发部门负责发证和登记，排污总量管理部门负责许可排放总量审核）

（五）11月底全面完成112个行业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分类处置工作。通过查漏补缺，对照待查排污单位清单中的排污单位，按照无整改情形类、禁止核发类、停产类、排污单位承诺整改类、无总量指标类、“未批先建”类、其他整改情形类、登记管理类等8大类情形，进行分类处置。（许可证核发部门牵头清理整顿，排污总量管理部门负责许可排放总量审核，环境执法部门负责无证排查和整改情况核查）
四、任务分工
（一）许可证核发部门牵头负责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试点工作，具体根据8大类情形做好分类处置，做到“应发尽发”，不符合核发条件的坚决不予核发。对不符合核发条件需要整顿的企业，汇总形成清单，转交环境执法部门进一步处理。已发证企业清单也同步移交环境执法部门，纳入“双随机”企业库，实现排污许可证常态化执法检查。

（二）污染源普查部门负责固定污染源摸清底数工作，具体负责“二污普”数据清单的校核，与国家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平台的数据对接；排污总量管理部门负责许可证的许可排放量审核工作。

（三）环境执法部门负责固定污染源无证排查工作，具体负责组织对疑似无证排污企业进行排查，形成新增企业清单交许可证核发部门。组织对资料审核中存疑企业进行现场确认，对问题企业实施行政处罚或责令整改，对整改完成企业开展现场核查等。进一步深挖数据信息，推动监管执法精准化、高效化，逐步形成定期专项检查与“双随机”日常检查相结合的有效监管体系。
（四）排污许可技术支持单位负责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技术支持工作。具体负责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工作培训、清理整顿技术咨询等。

（五）信息平台技术支持单位负责清理整顿信息平台技术支持工作。具体负责对接平台运维单位，了解平台数据要求，确保上传数据格式正确，并及时反馈平台运行故障问题等。

五、组织保障
（一）提高思想认识。实施排污许可制度，建成以排污许可证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管理体系，是生态环境领域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支撑。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排污许可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担当意识，认真组织，积极谋划推进，确保全面完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发证登记目标任务。
（二）加强组织领导。省厅成立省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工作领导小组，由厅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副组长；成立专项工作组，环评处、综合处（普查办）、执法监督局、评估中心、监控中心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成员。各市局参照省厅安排，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组，严格落实分工责任，建立健全协同合作工作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三）加强帮扶指导。省厅组织有关专家和单位建立帮扶工作小组，加强培训指导，做好政策解读，及时指导和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按照“先发证、再到位”要求，加大对排污单位的指导帮扶力度，引入第三方审核机制协助开展审核工作；组织排污单位开展针对性强的业务培训，加强现场指导，组织集中填报，并鼓励第三方协助排污单位开展填报，确保排污单位高质量完成填报工作。
（四）加强监管执法。各级环境执法部门要把环境执法作为排污许可制度落地见效的重要抓手，按照“边执法监管、边推进完善”要求推动排污单位严格落实“持证排污、按证排污、自证守法”。许可证核发部门及时将已申领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清单移交环境执法部门，环境执法部门应及时将清单内企业纳入“双随机”企业库，实现排污许可证常态化执法检查。各级环境执法部门应定期组织开展排污许可证专项执法检查行动，严厉查处无证排污和不按证排污的违法行为。
（五）加强调度督导。省厅将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工作机制，对未按期完成清理整顿任务的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进行通报，对进度严重滞后的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进行约谈督导，推动解决清理整顿和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中的难点问题，确保工作有序推进、按时完成。适时对设区市清理整顿工作情况进行抽查，将排查不彻底、清理整顿不力等突出问题纳入专项督察进行重点督办，切实推动问题解决。

附件2

清理整顿第一阶段33个行业明细表
	清理整顿行业序号
	2019年版名录序号
	行业类别
	注意事项

	1
	1
	牲畜饲养031，家禽饲养032
	无简化管理类别

	2
	12
	制糖业134
	无登记管理类别

	3
	13
	屠宰及肉类加工135
	

	4
	16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139
	

	5
	17
	方便食品制造143
	无重点管理类别

	6
	17
	其他食品制造149
	无重点管理类别

	7
	19
	乳制品制造144
	

	8
	20
	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146
	

	9
	21
	酒的制造151
	

	10
	33
	人造板制造202
	

	11
	35
	木质家具制造211，竹、藤家具制造212，金属家具制造213，塑料家具制造214，其他家具制造219
	

	12
	36
	纸浆制造221
	无简化管理、登记管理类别

	13
	42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251
	无简化管理类别

	14
	43
	煤炭加工252
	无简化管理类别

	15
	45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261
	

	16
	46
	肥料制造262
	

	17
	47
	农药制造263
	无登记管理类别

	18
	49
	合成材料制造265
	无简化管理类别

	19
	63
	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301，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302
	

	20
	65
	玻璃制造304
	

	21
	68
	陶瓷制品制造307
	

	22
	71
	炼铁311
	无简化管理、登记管理类别

	23
	72
	炼钢312
	无简化管理、登记管理类别

	24
	73
	钢压延加工313
	

	25
	75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321
	无简化管理类别

	26
	85
	汽车整车制造361
	

	27
	85
	汽车用发动机制造362，改装汽车制造363，低速汽车制造364，电车制造365，汽车车身、挂车制造366，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367
	

	28
	88
	电池制造384
	无登记管理类别

	29
	93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421，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422
	

	30
	95
	电力生产441
	无登记管理类别

	31
	96
	热力生产和供应443
	

	32
	99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462
	

	33
	103
	环境治理业772
	无简化管理、登记管理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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